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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

 前 言 

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 

本文代替DB51/T 1301-2011《肉用山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》。与DB51/T 1301-2011相比，除编辑性

修改外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 

a）将”范围”中“本标准规定了四川肉用山羊（简阳大耳羊、乐至黑山羊、自贡黑山羊等）饲养管

理的术语和定义、....”，修改为：“本文规定了肉用山羊饲养管理的术语和定义、....”。 

b）新增了规范性应用文件NY/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、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、NY/T 388 畜

禽场环境质量标准、NY/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。删除了所有规范性文件的所注日期。

删除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等7项法律法规文件（见第二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），将删除的法律法

规文件列入最后的“参考文献”中。 

c）更改了“生产区应置于居民区、管理区下风或侧风区域”（见4.2，2011版为“居民区、管理区

下风区域”）。 

d）更改了“羊舍温度冬季应不低于10℃”（见4.3.1，2011版为“不低于5℃”）；更改了“羊床

离地高度在50cm以上”（见4.3.3.1，2011版为120cm以上）， 

e）新增了分群饲养要求和建筑面积要求（见4.3.3.1） 

f）新增了运动场内容（见4.3.3.2） 

g）新增了羔羊补饲食槽内容（见4.3.3.3） 

h）更改了羔羊的人工哺乳和补饲的内容（见6.1.2） 

i）新增了“及时淘汰更新繁殖母羊，保持繁殖母羊年更新率在25%以上”（见6.6.3） 

j）更改了“公羊的饲养管理”内容（见6.7），新增了非配种期种公羊饲喂量和淘汰更新种公羊内

容（见6.7.2和6.7.3） 

k）将2011版中“7 日常管理、8 兽药使用和9 废弃物管理”合并为“7 疾病防控” 

l）新增了“隔离”内容（见7.4） 

m）新增了“饲料质量安全”内容（见8.1），新增了“饲料加工调制”内容（见8.3） 

n）更改了“种羊繁殖记录”内容（见10.2） 

o）档案保存时间更改为“10年”（见10.5，2011版为“3年”）。 

p）更改完善了附录A（见附录A.1～A.5）和附录B.1内容，增加附录B.2羔羊保健用药和免疫程序。

q）新增加了“参考文献”。 

本文件由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提出、归口并解释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西南民族大学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郭春华、张正帆、王永、史海涛、彭忠利、柏雪、高彦华。 

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 

——2011年首次发布为DB51/T 1301-2011；

——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

